
 

 

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中岩大地 

股票代码：003001 

 

信息义务披露人 1：盐城中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地址：东台市许河镇富许路 69-8号 

通讯地址：东台市许河镇富许路 69-8号 

 

信息义务披露人 2：吴剑波 

住所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 

通讯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苹果园路 2 号通景大厦 12 层 

 

股份变动性质：本次权益变动系协议转让、公司限制性股票注销、公司

股权激励股票期权自主行权及公司股东盐城中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变更执行事务合伙人从而与吴剑波解除一致行动关系所致。 

 

 

签署日期：2025 年 6 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

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岩大地”)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

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中岩大地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

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机构或人员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

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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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在本报告书中作如下释义： 

公司、上市公司、中岩大地 指 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义务披露人 1、盐城中岩 指 盐城中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义务披露人 2 指 吴剑波 

本报告、本报告书  指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本次权益变动 

指 系协议转让、公司限制性股票注销、公司股权激

励股票期权自主行权及公司股东盐城中岩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变更执行事务合伙人从而

与吴剑波解除一致行动关系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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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 1的基本情况如下：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盐城中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 414.723965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101336291673C 

执行事务合伙人 刘登峰 

成立日期 2015-06-09 

营业期限 2015-06-09 至 2065-06-08 

注册地及通讯地址 东台市许河镇富许路 69-8号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 1盐城中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认

缴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赵春雨 69.1179 16.6660% 

2 迟国涛 50 12.0562% 

3 汪春莉 43.588318 10.5102% 

4 陈立永 41.472397 10.0000% 

5 吴剑波 33.25119 8.0177% 

6 武思宇 33.120106 7.9861% 

7 卜朋 27.645498 6.6660% 

8 银虹 17.632818 4.2517% 

9 宋德君 13.835191 3.3360% 

10 牛为民 12.695613 3.0612% 

11 张涛 12.695613 3.0612% 

12 耿护厂 8.463687 2.0408% 

13 白冰 8.463687 2.0408% 

14 高白云 8.463687 2.0408% 

15 张伟 8.357932 2.0153% 

16 佟乐乐 7.75849 1.8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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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王立建 4.815692 1.1612% 

18 杜易松 1.654666 0.3990% 

19 牛二利 0.789966 0.1905% 

20 王东 0.789966 0.1905% 

21 师子刚 0.789966 0.1905% 

22 刘文席 0.789966 0.1905% 

23 李荀 0.789966 0.1905% 

24 黄云朋 0.789966 0.1905% 

25 张海杰 0.789966 0.1905% 

26 王建 0.789966 0.1905% 

27 苏立坡 0.789966 0.1905% 

28 杨晓东 0.789966 0.1905% 

29 刘登峰 0.789966 0.1905% 

30 刘娜娜 0.789966 0.1905% 

31 肖平 0.789966 0.1905% 

32 牛朋飞 0.789966 0.1905% 

33 王常青 0.631956 0.1524% 

 

2、信息披露义务人 1执行事务合伙人情况 

企业名称：盐城中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姓名：刘登峰 

性别：男 

国籍：中国，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职务：执行事务合伙人 

长期居住地：河北石家庄市 

（二）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 2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吴剑波 

性别：男 

国籍：中国，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住所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 

通讯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苹果园路 2号通景大厦 12层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关系 

本次执行事务合伙人变更前，吴剑波先生系盐城中岩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根据《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吴剑波与盐城中岩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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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执行事务合伙人变更后，盐城中岩之执行事务合伙人变更为刘登峰先生，吴剑

波与盐城中岩不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

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权

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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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协议转让、公司限制性股票注销、公司股权激励股票期权自主行权

及公司股东盐城中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变更执行事务合伙人从而与吴剑波解除

一致行动关系所致。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 个月内增加或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

益的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将根据证券市场整体情况、

公司股票价格及自身资金状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增持或减持公司股份。若未来发生相关权

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实施信息披露义务。 



 

 
6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吴剑波持有公司 17,248,260 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比例为 13.61%，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 年 10 月 15 日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盐城中岩自公司

首发上市时持有公司 5,880,000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比例为 6.05%；由于后续权益分派、

公司股权激励等导致盐城中岩拥有上市公司的权益发生变化，截至 2024 年 10 月 15 日，

盐城中岩持有公司 7,622,305 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比例为 6.01%，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 年 10 月 16 日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协议转让部分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2024-079）。 

2024 年 10 月 15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吴剑波、盐城中岩与易山签署了《股份转让协

议》。根据上述《股份转让协议》，吴剑波向易山转让 2,810,000 股，占中岩大地总股本

的 2.22%；盐城中岩向易山转让 1,300,000 股，占中岩大地总股本的 1.03%。上述协议转

让完成后，盐城中岩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 6.01%变为 4.9887%，吴剑波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由 13.61%变为 11.3928%。 

因公司已完成回购注销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 397,735 股，公司总股本

由 126,731,886 股变更为 126,334,151 股；同时，公司实施 2024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部分激励对象进行了自主行权，公司总股本由 126,334,151股变更为 126,504,251股。盐

城中岩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 4.9887%变为 4.9977%，吴剑波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 11.3928%

变为 11.4133%。 

盐城中岩于近日完成变更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工商登记手续，并取得了东台市政服务

管理办公室换发的《营业执照》。吴剑波不再担任盐城中岩执行事务合伙人，盐城中岩

与吴剑波的一致行动关系解除，盐城中岩与吴剑波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再合并计算，解除

一致行动关系不涉及股份变动，盐城中岩与吴剑波各自的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不变。本

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盐城中岩执行事务合伙人变更前后，盐城中岩与吴剑波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

下： 

股东名称 本次执行事务合伙人变更前 本次执行事务合伙人变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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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吴剑波 14,438,260 11.4133% 14,438,260 11.4133% 

盐城中岩 6,322,305 4.9977% 6,322,305 4.9977% 

注：以公司当前总股本 126,504,251 股剔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 2,317,465 股后

的股本 124,186,786 股为基数测算，吴剑波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11.6262%，盐城中岩持

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5.0910%。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是否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

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被质押、查封、冻结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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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之日前六个月内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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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进

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但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不存在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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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1：盐城中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签字）：   

    刘登峰 

日期：2025年 6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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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2：吴剑波 

 

      

      

日期：2025年 6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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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证明文件及其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4、证监会或证交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查文件存放地点 

本报告书全文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中岩大地董事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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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

在地 
北京 

股票简称 中岩大地 股票代码 003001 

信息披露义务人 1 
盐城中岩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

务人注册地

址 

东台市许河镇富许路 69-8

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 2 吴剑波 

信息披露义

务人通讯地

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 

有无一致行

动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 

是□  否☑ 

权 益 变 动 方 式（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公司限制性股票注销、公司股权激励股票期权自主行权

及公司股东盐城中岩变更执行事务合伙人从而与吴剑波解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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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行动关系）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吴剑波持股数量：17,248,260 股，持股比例 13.61%； 

盐城中岩持股数量：5,880,000 股，持股比例 6.05%。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

例 

请参见本报告“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在 上 市 公 司 中 拥

有 权 益 的 股 份 变

动 的 时 间 及 方 式  

请参见本报告“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是 否 已 充 分 披 露

资 金 来 源  
是□否□不适用☑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是 否 拟 于未来 12 个

月 内 继 续 增 持 

在未来 12 个月内将根据证券市场整体情况、公司股票价格及自身

资金状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增持或减持公司股份。若未来发生相关

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实施信息披露

义务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在 此 前 6 个 月 是

否 在 二 级 市 场 买

卖 该 上 市 公司股票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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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

字盖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 1：盐城中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签字）：   

    刘登峰 

日期：2025 年 6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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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

字盖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 2：吴剑波 

 

      

     

日期：2025 年 6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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